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关于命名台儿庄区依法行政示

范单位的决定

各镇人民政府，运河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大企业：

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快法治政府建设，根据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》

(台发〔2017〕7 号)，我区于 2016 年 5月至 2017 年 5 月开展第一批依法行政示

范单位创建活动。通过对有关单位进行考核、验收、公示，区政府决定命名区公

安分局等 16 家单位为第一批“全区依法行政工作示范单位”。

希望各示范单位进一步强化法治意识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发扬成绩，再接再厉，

不断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再创新水平。全区各行政机关要以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

创建活动为契机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

会精神，积极学习借鉴示范单位先进经验做法，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理念，不断增

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促进发展、维护稳定的能力，为加快我区

法治政府建设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

坚持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政府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，今后创建为依法行政示

范单位的名单，经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区政府同意后，由区法

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台儿庄区第一批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名单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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